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

「建築工程基本設計至細部設計核定」標準作業流程圖

109.4.27簽准實施

是

設計單位製作及提出
基本設計文件(30 日內)*

設計單位修改完成基本
設計文件(收到會議紀

錄 30 日內)*

設計單位再修改
基本設計文件

細部設計核定(14 日)

是

否

召開審查會議(14 日內)

業務科審核文件，
內容正確無誤

206 日

基本設計核定(14 日內)

設計單位製作及提出
細部設計文件(60 日內)*

設計單位修改完成細部
設計文件(收到會議紀

錄 30 日內)

設計單位再修改
細部設計文件

否

召開審查會議(14 日內)

業務科審核文件，
內容正確無誤

規劃內容核備


